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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阳顺景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重大资产购买之标的资产过渡期损益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丹阳顺景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支付现金的方式向

HUANG RAN、孙鑫海、朱超、张同意、张澄、左强、上海咨凡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徐云峰、芜湖尼威汽车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阕阕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合称“协议转让方”），以及安徽鸠控国有资本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鸠控资本”）、芜湖天使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

使基金”）合计购买其所持有的安徽尼威汽车动力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尼

威动力”或“标的公司”）55.50%股权。其中，鸠控资本、天使基金合计持有的

5.39%股权将通过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竞购取得，最终以实际情况为准。本次交

易事项已经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2025年8月21日，为提升本次重组实施效率，推动本次重组股权交割尽快落

实，公司基于购买资金安排与各协议转让方协商确定，变更本次重组实施主体为

苏州市高新区辰顺浩景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景管理”），即由顺景

管理以现金收购尼威动力50.11%股权，承继公司在原交易文件中的权利和义务。

截至2025年8月27日，协议转让方合计转让的尼威动力50.11%股权均已过户登记

至公司全资子公司顺景管理名下，相应股权已交割完成，尼威动力纳入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8月23日、2025年8月30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重大资产购买变更实施主体并签署

补充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14）、《关于重大资产购买之部分标的资

产完成过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19）及《重大资产购买实施情况报告书》

的相关内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完成标的资

产过渡期损益审计工作，现就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标的资产损益归属期间

根据公司与协议转让方签署的《关于安徽尼威汽车动力系统有限公司之股权

转让协议》《关于安徽尼威汽车动力系统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关于安徽尼威汽车动力系统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及<业绩承诺及补偿协

议>之补充协议》（以下合称“《股权转让协议》”）相关约定，本次交易损益

归属期间为自评估基准日（不包括评估基准日当日）起至期间损益审计基准日（包

括当日）止的期间。其中，若资产交割日为当月15日（含15日）之前，则期间损

益审计基准日为资产交割日所在月的上月月末；若资产交割日为当月15日之后，

则期间损益审计基准日为资产交割日所在当月月末。本次交易的评估基准日为

2025年2月28日，同时结合企业会计实务操作，本次交易的损益归属期间为2025

年3月1日起至2025年8月31日止。

二、标的资产过渡期损益权属安排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标的公司在损益归属期间产生的收益，或因其他原

因而增加的净资产的部分由标的公司享有；标的公司在损益归属期间所产生的亏

损，或因其他原因而减少的净资产的部分由协议转让方承担，亏损或净资产减少

部分由每一协议转让方按照其转让的标的资产的相对比例承担并在标的资产交

割审计报告出具后三十（30）日内以现金方式向标的公司补足。公司亦有权在向

协议转让方支付任何一期交易价款时予以扣除。

三、标的资产过渡期间审计情况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标的公司的过渡期损益进行了专

项审计，并出具了《资产重组过渡期损益情况专项审计报告》（立信中联专审字

[2025]D-0517号）。根据该专项审计报告，本次交易损益归属期间，标的公司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51,619,788.16元，未发生亏损，亦未发

生其他原因导致净资产减少的情形。因此协议转让方无需现金补足，过渡期内标

的资产实现的收益由尼威动力享有。

特此公告。

丹阳顺景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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